
 

香港问题答课问 
文 / 梁启智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的领袖课程副主任和博群计划的高级项目经理） 

 

 

 

问题一：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

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 2007 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

2017 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

行政长官由一个 1200 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 601 人

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 

 

许多人认为这 1200 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

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 1200 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

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 1200

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 1200 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

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问题二：我不明白。这 1200 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

事？ 

 



答：这 1200 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

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 1200 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

先，香港现时有超过 350 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

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 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 300

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

中有 30 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

有 81831 人。委员会当中又有 60 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

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 4 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

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 4 千多名渔

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

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

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

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

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

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

殻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

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问题三：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

该的。 

 

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



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

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严重拉阔，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

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

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

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

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 

 

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

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

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问题四：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

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

外国的一套啊！ 

 

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例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

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甚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

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

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 

 

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

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目问题六）。事

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

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 年 2 月 2 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

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

『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

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

放前还要差。 

 

问题五：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

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 1200 人变成 350 万，这不是也算是走

前一步吗？ 

 

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

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

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

不同政见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

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

的门槛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

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

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而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

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

行差踏错」。 

 

问题六：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 

 

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

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



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

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

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

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

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 

 

有破坏冇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

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

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

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

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

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

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 

 

问题七：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 

 

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例明

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

到 1993 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

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

同意」。 

 

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

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

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

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



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

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 

 

问题八：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

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 

 

答：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

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

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谘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 

 

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

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 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多不是什么国

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

候选?。除?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

一个国际关系基准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

藉?。 

 

问题九：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 

 

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

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

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

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

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

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问题十：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

还要诸多要求？ 

 

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

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

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

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

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 

 

问题十一：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

力手段吧？ 

 

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

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

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

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

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 

 

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

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谘询，市民提供了 124,700 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

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

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回应。 

 

问题十二：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 

 



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

个广场按照城市规划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但没有改变

广场本身作为公共空间的规划用途，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

会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

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 

 

问题十三：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

学生！ 

 

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和所

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 

 

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

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

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

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

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

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问题十四：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 

 

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 1200 人

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

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 

 

问题十五：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



内地人的表现吧！ 

 

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

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

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认同区分开，有时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

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 49 年起从中国大陆逃

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故此对中国一方面会

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

港人移民外国，91 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 4.7 亿元赈灾。

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

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

得到舒缓。 

 

问题十六：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

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 

 

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

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

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

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 1956 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

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

行政治改革。近至 90 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

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

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



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问题十七：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 

 

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

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

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 

 


